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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人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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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人依法缴纳税收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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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标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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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标人 2025年的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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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标人直接控股、管理关系信息表 

 

投标人直接控股股东信息表 

序号 直接控股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身份证号码或者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备注 

1 韦梦玲 100% 452601198208260022 无 

 

注： 

1.直接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

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

东。 

2.本表所指的控股关系仅限于直接控股关系，不包括间接的控股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

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表所指的直接控股关系。 

3.供应商不存在直接控股股东的，则填“无”。 

 

 

 

 

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电子签名）： 

  投标人（盖公章/电子签章）：南宁市玲利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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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直接管理关系信息表 

序号 直接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1 无 无 无 

 

注： 

1.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一些上下

级关系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2.本表所指的管理关系仅限于直接管理关系，不包括间接的管理关系。 

3.供应商不存在直接管理关系的，则填“无”。 

 

 

 

 

 

 

 

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电子签名）： 

投标人（盖公章/电子签章）：南宁市玲利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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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标声明 

投标声明 

博白县人民医院： 

我方参加贵单位组织 项目名称：医疗设备及热水器系统采购（重） 项目（项目编

号：YLZC2026-G1-230025-GXCL）的政府采购活动。我方在此郑重声明： 

1.我方参加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

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

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2.我方不是采购人的附属机构；不是为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

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在获知本项目采购信息后，与采购人聘请

的为此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及其附属机构没有任何联系。 

3. 我方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以上事项如有虚假或者隐瞒，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并不再寻求任何旨在减

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 

    特此承诺。 

注：如为联合体投标，盖章处须加盖联合体各方公章并由联合体各方法定代表人

分别签字，否则投标无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电子签名）：                         

                  投标人（盖公章/电子签章）：南宁市玲利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3月 24日 



12 

 

7.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的规定，本公司参加 博白县人民医院 的 项目名称：医疗设备及热水器系统采购（重） 采

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

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动脉硬化检测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南京科进实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6人，

营业收入为 5466.9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41.8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2.肺活量测定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广州红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5

人，营业收入为 1500万元，资产总额为 4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3.超声骨密度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南京科进实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6 人，

营业收入为 5466.9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41.8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4.肺功能测试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广州红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5

人，营业收入为 1500万元，资产总额为 4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公章/电子签章）：南宁市玲利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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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投标人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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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投标产品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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